
 

討論文件  

2014 年 3 月 8 日  

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

文件第 01/2014 號

 
 

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 

 
 

職權範圍、內務守則及 

利益申報制度  

 
 
目的  

 
 本 文 件 載 列 大 嶼 山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的 職 權 範

圍 及 內 務 守 則 ， 當 中 包 括 委 員 會 的 利 益 申 報 制 度 。  

 
 
背景  

 
2. 珠 江 三 角 洲 (珠 三 角 )近 年 經 濟 發 展 迅 速，珠 三 角 西 部 的

珠 海 、 中 山 、 佛 山 、 南 沙 、 順 德 等 地 資 源 豐 富 ， 發 展 潛 力

巨 大 。 2016 年 及 2018 年 ， 55 公 里 長 的 港 珠 澳 大 橋 及 9 公

里 長 的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全 段 將 先 後 落 成 ， 大 嶼 山 會 成

為 香 港 、 澳 門 及 珠 三 角 西 部 地 區 的 交 匯 點 。  
 
 
3. 為 謀 劃 大 嶼 山 的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策 略 ， 行 政 長 官 在

《 2014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宣 布 成 立 委 員 會 ， 就 區 內 各 大 型 基 建

帶 來 的 機 遇 及 香 港 與 珠 三 角 的 協 同 效 應 ， 向 政 府 提 供 建

議 ， 並 平 衡 好 發 展 和 保 育 的 關 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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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權範圍及內務守則  

 
4. 委 員 會 於 2014 年 1 月 成 立，職 權 範 圍 及 成 員 名 單 分 別

載 於附件 1 及 2。 發 展 局 將 為 委 員 會 提 供 秘 書 處 服 務 。  

 
5. 委 員 會 的 內 務 守 則 載 於附件 3，當 中 包 括 提 高 透 明 度 的

措 施 、 利 益 申 報 制 度 、 保 密 規 定 ， 以 及 其 他 事 宜 。  

 
 
利益申報制度  

 
6. 雖 然 委 員 會 只 屬 諮 詢 性 質 ， 並 無 法 定 、 行 政 或 分 配 資

金 的 權 力 ， 但 由 於 大 嶼 山 發 展 可 能 牽 涉 重 大 投 資 及 利 益 ，

故 委 員 會 必 須 以 本 港 整 體 公 眾 利 益 為 依 歸 ， 為 大 嶼 山 持 續

的 發 展 提 出 客 觀 不 偏 不 倚 的 意 見 ， 而 且 也 應 讓 市 民 知 悉 。

為 維 持 公 眾 對 委 員 們 （ 包 括 主 席 ） 誠 正 品 格 的 信 任 ， 所 有

委 員 在 獲 委 任 時 披 露 其 利 益 及 在 遇 有 利 益 衝 突 時 予 以 申 報

至 為 重 要 。 採 用 這 兩 層 申 報 制 度 ， 委 員 便 可 獲 保 障 ， 不 會

因 擁 有 任 何 可 能 與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有 衝 突 但 未 申 報 的 利 益 ，

而 受 到 批 評 或 產 生 尷 尬 情 況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基 於 委 員 的 義 務

諮 詢 角 色 並 無 法 定 、 行 政 或 分 配 資 金 的 權 力 ， 委 員 的 個 人

資 料 私 隱 應 予 以 尊 重 ， 故 此 必 須 在 委 員 的 個 人 私 隱 權 及 公

眾 的 知 情 及 監 察 公 共 事 務 權 之 間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。  

 
7. 基 於 以 上 原 因 ， 現 建 議 委 員 會 採 用 兩 層 申 報 利 益 制 度

如 下 ：  

 

(a) 第 一 層  - 利 益 登 記  

 
所 有 委 員 會 委 員  (包 括 主 席 ) 須 填 寫 由 秘 書 處 提 供 的

「 利 益 登 記 」 表 格 。 有 關 利 益 將 局 限 於 大 嶼 山 及 隣 近

島 嶼 或 地 方 之 內 。 完 成 的 利 益 登 記 表 將 由 秘 書 處 保 管

以 供 公 眾 索 閱 。 各 委 員 的 登 記 利 益 如 在 任 期 內 有 所 變

更，須 在 變 更 後 14 天 內，以 書 面 形 式 向 秘 書 處 提 供 變

更 詳 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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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第 二 層  - 在 會 議 上 申 報 利 益  

 
倘 委 員 (包 括 主 席 )在 委 員 會 審 議 的 事 宜 上 有 直 接 的 個

人 或 金 錢 利 益 ， 便 應 在 知 悉 此 事 後 ， 並 必 須 在 討 論 該

事 項 前，盡 早 向 主 席 (或 委 員 會 )披 露。主 席 須 決 定 已 披

露 利 益 的 委 員 可 否 就 有 關 事 宜 發 言 或 參 與 表 決 ， 或 可

否 留 在 席 上 旁 聽 或 應 否 避 席 。 所 有 利 益 申 報 個 案 會 連

同 有 關 委 員 的 姓 名 ， 一 倂 載 錄 於 該 次 會 議 已 獲 通 過 的

會 議 記 錄 中 並 上 載 至 發 展 局 網 頁 供 公 眾 閱 覽 。  

 
 
利益登記和在會議上申報利益  

 
8. 利 益 申 報 一 般 原 則 及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的 情 況 ， 分 別 載 於

附 件 3 內 務 守 則 第 3(1)至 3(3)節 及 第 3(4)至 3(8)節。而 利 益

登 記 和 在 會 議 上 申 報 利 益 的 詳 細 指 引 ， 則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3

內 務 守 則 第 3(9)至 3(10)節 及 第 3(11)至 3(16)節 。  

 
 
徵詢意見  

 
9. 請 委 員 就 附 件 3 所 載 的 內 務 守 則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 
發展局  

2014 年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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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

 

職權範圍 

 

透 過 發 展 局 局 長 就 下 列 事 項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：  

 
(一 ) 充 分 發 揮 大 嶼 山 作 為 連 繫 香 港、澳 門 及 珠 三 角 西 部 主

要 交 通 基 建 交 匯 點 的 優 勢 所 帶 來 的 社 區 及 經 濟 發 展

機 遇 ， 以 滿 足 香 港 的 長 遠 發 展 需 要 ； 以 及  

 
(二 ) 相 關 的 政 策、措 施 和 個 別 建 議，以 促 進 大 嶼 山 的 可 持

續 發 展 和 保 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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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

 
委 員 會 成 員 名 單 如 下 ：  

 
主席： 

發 展 局 局 長  

 
非官方委員：  

陳 恒 鑌 先 生  

陳 勇 先 生  

周 轉 香 女 士  

張 建 東 博 士  

周 玉 堂 先 生  

朱 國 樑 先 生  

方 舟 博 士  

哈 永 安 先 生  

何 建 宗 教 授  

林 中 麟 先 生  

林 奮 強 先 生  

林 建 岳 博 士  

藍 列 群 女 士  

林 筱 魯 先 生  

劉 炳 章 先 生  

王 緝 憲 博 士  

胡 志 偉 先 生  

姚 思 榮 先 生  

余 漢 坤 先 生  

  



  

 - 6 -

官方委員： 

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規 劃 及 地 政 )或 代 表  

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工 務 )或 代 表  

環 境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或 代 表  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運 輸 )或 代 表  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房 屋 )或 代 表  

民 政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或 代 表  

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(工 商 及 旅 遊 )或 代 表  

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 

規 劃 署 署 長  

 

秘書：  

發 展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(工 務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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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 

 

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 

 
內務守則  

 

1. 會 議 次 數 及 形 式  

 
 (1) 委 員 會 將 會 約 每 三 個 月 或 按 需 要 召 開 會 議 。  

 
 (2) 委 員 會 會 議 不 設 法 定 人 數 。  

 
 (3) 委 員 會 會 議 將 會 閉 門 進 行 。  

 
 (4) 委 員 會 會 議 將 會 以 廣 東 話 進 行，並 視 乎 需 要 安 排 即

時 傳 譯 服 務 。  

 
 (5) 由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擬 備 的 會 議 議 程 及 已 獲 通 過 的 會

議 記 錄 將 以 中 文 及 英 文 撰 寫，而 由 委 員 擬 備 的 會 議

資 料 則 可 以 其 中 一 種 或 中 、 英 兩 種 語 文 撰 寫 。  

 
2. 提 高 透 明 度 的 措 施  

 
 (1) 保 存 和 定 期 更 新 有 關 委 員 會 的 組 成、功 能 及 提 高 透

明 度 措 施 的 資 料 。  

 
 (2) 將 應 要 求 向 公 眾 提 供 委 員 會 成 員 以 下 的 資 料 ：  

 (a) 出 席 記 錄 ；  

 (b) 在 委 員 會 的 服 務 年 期 ； 以 及  

 (c) 所 屬 職 業 ／ 專 業 大 致 的 類 別 。  

 
 (3)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名 單 及 職 權 範 圍 會 上 載 至 發 展 局 網

頁 (http://www.devb.gov.hk/tc/boards_and_committees/ 

landac /index.html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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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4) 內 務 守 則、會 議 議 程、已 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錄 及 選 定

的 討 論 文 件 / 報 告 會 上 載 至 發 展 局 網 頁

(http://www.devb.gov.hk/tc/boards_and_committees/ 
landac/index.html) 。 討 論 文 件 / 報 告 一 般 會 作 以 下 分

類 ： (甲 ) 〝 普 通 〞、 (乙 ) 會 議 前 〝 限 閱 〞、 (丙 ) 會

議 前 及 後 〝 限 閱 〞 及  (丁 ) 〝 機 密 〞。 (甲 )和 (乙 )類

會 於 會 議 討 論 後 上 載 至 發 展 局 網 頁 。 (丙 )和 (丁 )類

將 根 據 《 公 開 資 料 守 則 》 應 要 求 或 可 向 公 眾 發 放 。

此 外 ， (丁 )類 將 於 會 議 上 發 放 並 由 秘 書 處 於 會 後 收

回 。  

 
 (5) 除 了 根 據 下 文 第 3 節 申 報 利 益 外，已 獲 通 過 的 會 議

記 錄 將 不 會 顯 示 會 議 上 政 府 人 員 以 外 發 言 委 員 的

姓 名 ， 除 非 有 關 委 員 特 別 要 求 。   

 
 (6) 委 員 會 可 討 論 和 商 定 回 應 口 徑，以 便 在 有 關 會 議 後

回 應 傳 媒 查 詢。主 席 或 會 在 會 後 向 記 者 作 簡 報。個

別 委 員 如 遇 到 傳 媒 提 問 時，可 把 查 詢 轉 介 秘 書 處 跟

進。他 們 在 回 應 傳 媒 時，可 發 表 個 人 意 見，但 不 得

聲 稱 代 表 委 員 會 或 引 述 其 他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 

3. 利 益 申 報 制 度  

 
一般原則  

 
(1) 由 政 府 委 任 的 諮 詢 及 法 定 組 織 在 制 訂 和 落 實 公 共

政 策 方 面 擔 當 重 要 角 色。這 些 組 織 的 成 員 不 但 應 以

本 港 的 整 體 公 眾 利 益 為 依 歸，提 出 客 觀 不 偏 不 倚 的

意 見，而 且 也 應 讓 市 民 知 悉。為 向 市 民 確 保 這 些 組

織 確 能 提 出 客 觀 公 正 的 意 見，政 府 的 既 定 政 策 是 為

每 一 個 組 織 制 訂 利 益 申 報 制 度 。  

 
(2) 倘 委 員 (包 括 主 席 )認 為 在 委 員 會 審 議 的 事 宜 上 會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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潛 在 利 益 衝 突，便 應 盡 快 全 面 披 露。委 員 提 出 的 意

見，必 須 符 合 公 正 無 私 的 基 本 原 則。每 一 名 委 員 均

有 責 任 自 行 判 斷 和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申 報 利 益；如 有 疑

問 ， 應 要 求 主 席 裁 定 。  

 
(3) 由 於 每 宗 個 案 各 有 不 同，而 且 也 難 以 計 及 各 種 特 殊

和 無 法 預 料 的 情 況，因 此 不 能 界 定 或 列 舉 所 有 需 要

申 報 利 益 的 情 況。另 一 方 面，委 員 亦 不 必 純 粹 因 為

委 員 會 審 議 的 事 宜 涉 及 本 身 的 知 識 或 經 驗 範 疇 而

須 申 報 利 益 。  

 
潛在利益衝突的情況  

 
如 出 現 下 列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的 情 況 ， 委 員 便 須 申 報 利 益 ：  

 
(4)  委 員 本 人、其 配 偶、其 未 滿 十 八 歲 的 子 女 或 其 任 何

近 親 在 委 員 會 審 議 的 事 宜 上 有 直 接 的 個 人 或 金 錢

利 益 。 至 於 何 謂 「 近 親 」， 則 應 由 委 員 按 實 際 情 況

自 行 判 斷 。  

 
(5)  委 員 身 為 某 公 司、機 構、會 所、協 會、聯 會 或 其 他

組 織 的 董 事、合 伙 人、顧 問、客 戶、僱 員 或 與 該 等

團 體 有 其 他 重 要 關 係，並 知 悉 該 等 團 體 與 委 員 會 審

議 的 事 宜 有 關 ， 又 或 是 有 關 事 宜 所 涉 及 的 主 要 對

象 。  

 
(6)  委 員 或 會 與 個 別 人 士 有 密 切 的 友 好 關 係，並 知 悉 他

與 委 員 會 審 議 的 事 宜 有 關 ， 因 此 有 需 要 申 報 利 益 ，

以 免 客 觀 的 旁 觀 者 可 能 認 為 這 種 密 切 的 關 係 會 影

響 委 員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。  

 
(7)  委 員 身 為 大 律 師 、 律 師 、 會 計 師 或 其 他 專 業 顧 問 ，

曾 以 個 人 或 公 司 成 員 身 分，為 委 員 會 審 議 的 事 宜 中

所 涉 及 的 人 士 或 團 體 提 供 意 見、擔 任 代 表 或 有 經 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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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易 。  

 
(8)  委 員 因 持 有 任 何 利 益，可 能 令 客 觀 的 旁 觀 者 認 為 委

員 提 出 意 見 是 出 於 個 人 利 益，而 非 履 行 委 員 的 責 任

去 提 出 不 偏 不 倚 的 意 見 。  

 
 
利益登記  

 
(9) 每 名 委 員  (包 括 主 席 ) 需 填 寫「 利 益 登 記 表 」。完 成

的 利 益 登 記 表 將 由 秘 書 處 保 管 以 供 公 眾 索 閱 。  

 
(10) 每 名 委 員 的 登 記 利 益 如 在 任 期 內 有 變 更，該 委 員 須

在 變 更 後 14 天 內 ，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秘 書 處 提 供 變 更

詳 情 。  

 
 
在會議上申報利益  

 
 以 下 是 委 員 在 會 議 上 申 報 利 益 的 指 引 ：  

 
 (11) 倘 委 員 (包 括 主 席 )在 委 員 會 審 議 的 事 宜 上 有 直 接 的

個 人 或 金 錢 利 益，便 應 在 知 悉 此 事 後，並 必 須 在 討

論 該 事 項 前 ， 盡 早 向 主 席 (或 委 員 會 )披 露 。  

 
 (12) 主 席 須 決 定 已 披 露 利 益 的 委 員 可 否 就 有 關 事 宜 發

言 或 參 與 表 決 ， 或 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 聽 或 應 否 避 席 。 

 
 (13) 倘 主 席 就 委 員 會 審 議 的 某 項 事 宜 申 報 利 益，則 一 名

由 主 席 提 名 的 委 員 在 大 多 數 出 席 委 員 同 意 下 可 暫

代 主 席 職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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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14) 倘 上 文 第 (13)項 的 情 況 出 現 ， 臨 時 主 席 須 決 定 主 席

可 否 就 有 關 事 宜 發 言 或 參 與 表 決，或 可 否 留 在 席 上

旁 聽 或 應 否 避 席 。  

 
 (15) 當 秘 書 處 得 知 委 員 在 某 一 事 宜 上 有 直 接 金 錢 利 益

時，可 不 向 該 名 委 員 分 發 有 關 文 件。當 委 員 收 到 討

論 文 件 後，得 知 在 文 件 所 載 的 事 宜 上 有 直 接 利 益 衝

突 ， 便 須 立 即 通 知 秘 書 處 並 退 回 文 件 。  

 
 (16) 所 有 利 益 申 報 個 案 會 連 同 有 關 委 員 的 姓 名，一 倂 載

錄 於 該 次 會 議 已 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錄 中 。  
 

4. 保 密 規 定  

 
 (1) 為 方 便 委 員 會 審 議 與 職 權 範 圍 有 關 的 事 宜 ， 當 局 會

按 需 要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資 料 、 統 計 數 據 、 文 件 、 簡 報

等 ， 當 中 或 會 載 有 敏 感 或 機 密 資 訊 。 委 員 不 得 向 公

眾 披 露 該 等 資 料 或 文 件 的 內 容 ， 或 委 員 會 對 該 等 資

料 或 文 件 進 行 審 議 的 內 容 ， 但 上 文 第 2(4)節 訂 明 可

披 露 的 資 料 則 不 在 此 限 。  

 
 (2) 任 何 資 料 、 統 計 數 據 、 文 件 、 簡 報 等 如 載 有 敏 感 或

機 密 資 訊 ， 將 會 適 當 地 加 上 「 機 密 」 或 相 類 字 眼 。  

 

 
 


